《公园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首都标准化发展纲要2035》《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规划汇编》等文件编制。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任务编号：20231201。
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作出全面部署，为解决长期以来应急管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大机遇。而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促进首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支撑对外开放、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为了深化标准在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作用，《首都标准化发展纲要2035》也提出提升应急管理标准化水平，开展前瞻性治理，推进构建覆盖预案与演练、响应与处置、救援与安置等全流程的应急管理标准体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园已经成为广大市民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游憩健身的重要场所。同时，公园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场所，有效防范公园安全事故的发生，以及事故发生后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依据《北京市公园分类分级管理办法》，本市公园分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历史名园、专类公园、游园、生态公园、自然（类）公园七类。2022年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北京市公园名录（第一批）》，根据名录显示本市共有1050家公园，其中，综合公园109个，社区公园283个，历史名园19个，专类公园113个，游园393个，生态公园92个；自然类公园41个。公园类型多，主管单位复杂，涉及风险点众多，包含林地古树、文物古建、游艺设施、山石水面、栏杆棚架、动物兽舍、车辆机械、水电设施等，以及公园已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固定的游园活动等。
公园作为公众开放性场所，可能面临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类风险主要为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事故灾难类风险主要为火灾、淹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车辆伤害、其他伤害等。公园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具有事件传播速度快、游客容易恐慌、形象容易受到损害、后续影响深远等特点。2004年2月5日，密云县密虹公园举办的第二届迎春灯展，因一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的特大恶性事故，共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重大责任事故。2013年8月9日，朝阳公园酷迪宠物乐园泳池发生漏电，正在泳池内的两只宠物狗被电死。为了救狗，一对年轻夫妻先后下水，年仅26岁的男主人触电身亡。2010年大侠谷6.29事故造成6死10伤，2013年4月5日台湾六福村主题公园一名17岁少女玩过山车被吓死，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北京市尚没有针对公园突发事件（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公园突发事件（事故）应急管理仅参照相关行业的规定、规程或其中的某些条款来实施，不具备系统性、操作性和针对性，不能有效地指导公园突发事件（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地方标准《公园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范》的提出，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基于北京市突发事件（事故）应急管理的基本情况和公园安全发展需求而制定的，旨在规范公园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事故防范和风险控制水平，推动首都公园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前期准备阶段
2023年6月，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项目《行业领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地方标准编制服务采购合同》的要求，成立了标准制修订小组，标准主持人结合工作情况，对标准起草工作按工作内容、时间进度进行了安排部署。
（二）调研阶段
2023年6月，通过查阅文献、实地座谈调研等方式，了解北京市公园的应急管理情况，摸清底数。2023年7月～2023年8月，共选择中山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陶然亭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朝阳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香山公园、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亮马河公园、先农坛神仓游园、颐和园、天坛公园等12家有代表性的公园开展实地座谈和调研。
表1 公园调研对象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级别
	地址
	主管单位
	调研日期

	1
	中山公园
	历史名园
	一级
	东城区中华路4号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7.25

	2
	北京野生动物园
	专类公园
	一级
	大兴区榆垡镇万亩林
	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
	8.14

	3
	陶然亭公园
	历史名园
	一级
	西城区太平街19号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7.20

	4
	圆明园遗址公园
	历史名园
	一级
	海淀区清华西路28号
	海淀区人民政府
	8.7

	5
	朝阳公园
	综合公园
	一级
	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号
	朝阳区国资委
	8.15

	6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综合公园
	一级
	朝阳区科荟路33号
	朝阳区国资委
	8.15

	7
	香山公园
	历史名园
	一级
	海淀区香山买卖街40号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7.28

	8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自然公园
	国家级
	海淀区香山南路南河滩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8.7

	9
	亮马河公园
	社区公园
	三级
	东城区东直门外斜街至亮马河南岸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
	8.9

	10
	先农坛神仓游园
	游园
	一级
	西城区育才学校门口
	北京蓟城山水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8.10

	11
	颐和园
	历史名园
	一级
	海淀区宫门前街甲23号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7.28

	12
	天坛公园
	历史名园
	一级
	东城区天坛路甲1号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7.25


（三）标准研讨，形成标准行业预审稿
2023年7月21日、8月10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编制组开展内部研讨，重点讨论了标准的结构和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编制范围、对象和基本框架，对已形成的标准草案进行完善，形成标准行业预审稿。
（四）行业专家预审会
2023年8月16日，北京市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标准专家预审会，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市公园绿地协会、双秀公园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标准编制情况汇报，对标准预审稿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五）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组结合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行业预审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写的原则：
1.本标准编写按照GB/T1.1-2020给出的原则起草。
2.地方标准主要是用程序化、具体化的标准条款规范公园的应急管理工作，有助于以点带面传播规范、有序的应急管理思想，引导公园管理主体在标准框架下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公园的应急管理水平。
3.本标准起草中注意到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内容，标准内容中没有与上述规定有明显相驳的内容。
4.本标准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公园条例》《森林防火条例》《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试行）》《北京市公园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风险评估三年工作方案(2019年-2021年)》《北京市智慧公园建设指导书》等。
依据的主要标准如下：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设施与服务符号
GB 12352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19079.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
GB 19079.7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7部分：花样滑冰场
GB/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bookmark: _Hlk142597651]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0220  游乐设施安全使用管理
GB/T 33942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6742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保障规范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 41094  客运索道使用管理
GB/T 41106.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1部分：总则
GB/T 41106.2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2部分：轨道类
GB/T 41106.3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3部分：旋转类
GB/T 41106.4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4部分：升降类
GB/T 41106.5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5部分：水上类
GB/T 41106.6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6部分：虚拟体验类
GB/T 51168  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
[bookmark: _Hlk142597603]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GB 55014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LB/T 034  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
LY/T 2662  森林防火安全标志及设置要求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4183  农药使用人员个体防护指南
DB11/T 2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1/T 632  古树名木保护复壮技术规程
DB11/T 767  古树名木日常养护管理规范
DB11/T 945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DB11/T 1322.4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
DB11/T 1322.76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76部分：园林绿化施工单位
DB11/T 1327  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施工控制规范
DB11/T 1469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第2部分：防护设施
DB11/T 1478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评估规范
DB11/T 1580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应急资源调查规范
DB11/T 1636  雷电防护装置日常维护规程
DB11/T 2104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规范
DB11/T 3030  客运索道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
DB11/T 303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说明
根据2022年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北京市公园名录（第一批）》，根据名录显示，截至2022年6月，全市共有1050家公园，依照《北京市公园分类分级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2〕148号），结合公园现状品质、管理水平和服务需求，本市公园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公园。自然（类）公园参照相关规定分为国家级、市级两个等级。由于公园类型多，主管单位复杂，公园应急管理建设规范标准不能一刀切。游园和社区公园的面积比较小，由区园林绿化队或某公司统一管理，每个公园没有独立的管理主体单位；生态公园大多由村集体管理。鉴于公园的实际调研情况，本标准选取目前品质优秀、管理水平高、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综合公园、历史名园、专类公园、自然（类）公园来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公园作为公众开放性场所，其面临的突发事件类型众多，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与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类应急管理存在不同，因此本标准将突发事件类型聚焦到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因此，范围部分规定“本文件适用于综合公园、历史名园、专类公园、自然（类）公园的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表 1 北京市公园类型和等级分布情况
	公园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国家级
	市级
	总计

	综合公园
	84
	19
	6
	—
	—
	—
	109

	历史名园
	19
	—
	—
	—
	—
	—
	19

	专类公园
	37
	42
	33
	1
	—
	—
	113

	自然（类）公园
	—
	—
	—
	—
	20
	21
	41

	生态公园
	18
	15
	25
	34
	—
	—
	92

	游园
	42
	83
	130
	138
	—
	—
	393

	社区公园
	65
	89
	96
	33
	—
	—
	283

	总计
	265
	248
	290
	206
	20
	21
	1050


（二）条款内容说明
条款3.1～3.3列明的术语和定义，主要包含了公园、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公园的定义来源于GB 51192-2006《公园设计规范》，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的定义来源于GB/T 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并对定义中的事故修改为突发事件。
第4章对公园的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制定了规范。条款4.1明确了公园应急组织机构要求。主要参考了《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京政发[2021]19号）和公园调研材料。条款4.2规定了公园应急领导小组、应急办公室、应急小组的各自职责。
第5章对主要提出了公园应急管理相关的制度要求，这些制度内容可以有效的支持应急管理工作，由于不同的公园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对于制度形式、组合的理解存在差异性，因此这里仅要求涵盖应急工作岗位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应急队伍管理制度、应急物资管理制度、应急值守制度等，涵盖了公园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要素。这些制度并不要求按照名称设定专门的制度文件，公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自有的制度文件体系下组织和展现具体的要素和内容，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加。
第6章对公园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提出基本要求。6.1小节对公园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提出了要求。根据《北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试点工作方案》和《北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三年方案（2019年-2021年）》《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风险评估三年工作方案》（2019年-2021年)等要求，公园依据公园行业风险识别清单开展了城市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及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并持续更新。附录A参考市园林绿化局颁布的《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标准（试行）》，保留原辨识标准中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类的风险源，删除了淹溺、拥挤踩踏等风险类型，并对部分风险源整合优化，整体保留原辨识评估标准的内容和式样，给出了公园的安全风险源辨识建议清单。该清单作为资料性附录供公园在开展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予以参考。条款6.1.1-6.1.4给出了公园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要求，包括成立风险评估工作小组、制定风险评估工作方案、开展辨识评估、制定落实控制措施以及持续动态变化等内容。条款6.1.5-6.1.12给出了应急管理的重点环节的具体风险防控措施要求，包括人流量监测、大型活动举办、建设工程施工、绿化施工、农药使用、冰（雪）场开放以及气象灾害防御等。
6.2小节规定了公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相关规定，从整个应急管理体系的要素分析，隐患排查更贴近于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安全管理，而非应急管理，但本标准的起草期间，正值北京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期间，为了充分汲取前一阶段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需要将隐患排查治理作为一项应急管理的准备工作纳入到管理体系中，这也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双重预防控制机制的建设要求。
条款6.2.1给出了公园隐患排查治理的频次要求。《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明确“……公园综合性安全检查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园区管理、餐饮、客运索道和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动物饲养和观览、设备管理等重点部门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部门级综合安全检查；规模较小公园的安全检查可合并进行，每月至少一次。”
条款6.2.2给出了公园隐患排查的内容要求。《北京市公园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目录》中隐患分类一类包含基础资料类、设备设施及材料类、人员类、场所环境类四类。《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第十一条（三）明确“检查内容：查意识、查制度、查措施、查设备设施、查安全教育、查操作规程、查防护用品的使用、查事故的处理等。”本标准结合这两个文件给出了具体的隐患排查治理内容要求。目前公园已经依托企安安系统进行日常隐患排查工作，系统中嵌入的排查依据是《北京市公园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目录》，自查内容包含场所环境类、基础资料类、设备设施及材料类、人员类四大类。
表2 北京市公园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目录分类
	隐患分类一类
	隐患分类二类
	隐患分类一类
	隐患分类二类

	基础资料类
	机构及人员配备类
	设备设施及材料类
	材料类

	
	责任制类
	
	设备设施类

	
	制度类
	
	特种设备类

	
	操作规程类
	
	辅助系统设备设施类

	
	记录档案类
	
	其他设备设施类

	
	应急救援类
	场所环境类
	平面布置类

	
	相关方管理类
	
	建（构）筑物类

	
	安全生产投入类
	
	标志及标识类

	
	其它
	
	周边环境类

	人员类
	资格资质类
	
	

	
	操作行为类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类
	
	


今年7.31北京大暴雨给很多涉山涉水公园造成了严重影响，条款6.2.3针对公园安全度汛隐患排查提出明确要求。
条款6.2.4参考了《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有些隐患是无法立即整改的，在整改期间存在现实的事故风险，为了确保隐患不演变为事故，需要公园实施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并根据隐患的现实状态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条款6.2.5的目的在于弥补风险辨识工作的不足，相对于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工作的方式多样、频次更多，尤其是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源，所以隐患排查不能局限于排查标准或清单，对于新的风险或不安全因素要及时纳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有利于公园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七章规定了公园应急预案管理的基本要求。7.1小节提出了公园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要求。公园应急救援体系分为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三个层次。综合应急预案是公园预案体系的总纲，是应对突发事件、事故的规范性文件，对某一类型或几种类型突发事件、事故而制订的涉及数个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处理、救援事故的综合应急对策。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某一类型突发事件而制订的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理方案是针对具体的装置、场所或设施、岗位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结合公园调研情况、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要求，以及DB11/T 1322.77-2018《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77部分：公园风景名胜区》《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本标准通过附录B的形式列出常见的应急预案体系，以供参考。市公园管理中心现有17项专项预案，涉及自然灾害类2项（灾害天气、地质灾害）、重大活动事故类3项（拥挤踩踏、大型活动、游乐设施）、文物古建事故类1项（人为破坏损毁）、安全生产事故类1项（建筑工程）、火灾事故类1项（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公共卫生事件类3项（食品安全事故、动物疫情、林木有害生物）、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类1项（有毒有害危险品泄露）、群体性事件类2项（群体信访、邪教组织反宣），其余为个人极端事件、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突发新闻应对预案。《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第三十六条明确“不同业态园林绿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还应符合下列要求：（一）市园林绿化局和各区园林绿化局机关、各直属单位、各园林绿化生产经营单位均需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包括：火灾专项应急预案、灾害性天气安全保障专项应急预案、食物中毒专项应急预案（本单位有食堂或餐饮场所时）；需编制的现场处置方案应包括：锅炉、压力容器、电梯、变配电站（室）等设备运行的现场处置方案，使用燃气或燃油现场、危化品（柴油等）存储现场的处置方案、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涉及有限空间作业时）等；（二）林场生产经营单位的专项应急预案还应当包括：自然灾害（地震、防汛、滑坡、泥石流等）专项应急预案；（三）公园编制的专项应急预案还应当包括：突发治安和恐怖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游客应急疏散专项应急预案、客流量突增专项应急预案；自然灾害（地震、防汛等）专项应急预案等；涉及野生动物的单位还需编制野生动物安全专项应急预案。需编制的现场处置方案还应包括：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及其他高风险游乐项目的现场处置方案；临时性大型活动现场处置方案；水上和冰雪活动、野生动物饲养现场处置方案、野生动物观览现场处置方案等；（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当编制施工作业场所应急预案，包括火灾，起重机械、危险作业、触电、坍塌的相关处置应急要求；（五）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生产经营单位100人以上的单位，还应当根据本单位实际编制野生动物突发事件等专项应急预案；小型单位可以直接编制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等现场处置方案。”结合上述要求以及公园调研实际情况，确定公园的应急预案体系，该体系仅包含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应急预案，不涉及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类预案。
现实中发现很多单位的预案存在可操作性不强、专业性较差等情况，条款7.2.1要求依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的要求，对预案的编制程序做出规定。要在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评估的基础上编制预案，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同时北京市已经出台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评估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应急资源调查规范》两个地方标准规范，可依据两个标准对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工作进行规范。条款7.2.3给出了公园应急预案的内容要求，主要参考了GB/T 29639、GB/T 33942和GB/T 38315等标准规范。其中，GB/T 29639《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给出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要求；GB/T 38315《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给出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具体内容要求；GB/T 33942《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给了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要求。
7.3小节给出了应急预案演练的要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77部分：公园风景名胜区》附录B中明确“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预防重点，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三年应实现对本单位所有专项应急预案演练的全覆盖。”。
第八章规定了公园应急处置的基本要求。条款8.1-8.7和8.13给出了应急处置的一般要求，包括信息报送、现场处置、请求支援、应急结束等流程。条款8.8-8.12给出了公园进行火灾、游乐设施、农药中毒等具体的应急处置要求。DB11/T 2104《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规范》明确给出了社会单位火灾应急处置的要点，本标准对DB11/T 2104标准中的内容给予借鉴参考。条款8.9给出了游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要点，主要参考《关于加强水域游船安全管理的规定》和DB11/T 1322.42等标准规范。《关于加强水域游船安全管理的规定》中明确“遇四级以上大风或暴雨时，游船停止活动。”。DB11/T 1322.42-2017《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4.2.3.1.3 船舶有下列情况应停止航行，超员、船舶技术状况不良等不适航状态，四级以上大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因此，本标准要求游船遇有四级以上大风、暴雨、大雾等灾害性天气时，应停止航行。经过调研，游船可能遇到落水、火灾以及油品泄漏等突发事件，针对不同情况本标准也给予了明确要求。
第九章规定了事后恢复环节的基本要求。发生突发事件后，公园将事故状态恢复至正常状态，需要开展善后处理、应急处置工作总结等。
第十章对公园的应急保障提出基本要求。10.1小节对公园的人员保障提出基本要求，根据对公园的调研走访，以及部分公园应急队伍的实际工作需求，10.1.1条款提出了公园应急人员的配备要求，包含应急管理人员、应急值守人员、消防站、森林火灾扑救队、救护人员等。
经调研，11家市属公园均设置有“一科一队”的安全管理力量，即安全应急科、管理队。其他公园也设有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有专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并安排有应急值班。考虑到现实中公园的日常安全管理组织往往和应急管理组织具有同一性，其在紧急状态下就会转变为应急管理组织，因此，10.1.1a）、10.1.1b）款给出了应急管理人员和应急值守的有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10.1.1C）款主要参考《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给出专职消防队或者微型消防站的配备要求。《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第十三条“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古建筑群等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九条“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五）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中明确“其他设有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位，以救早、灭小和“3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为目标，依托单位志愿消防队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建立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积极开展防火巡查和初起火灾扑救等火灾防控工作。微型消防站人员配备不少于6人。”。
部分公园涉及森林防火需求或者依托林地而建设，需要专职或兼职的森林火灾扑救队伍。10.1.1d）款参考《森林防火条例》以及公园调研情况给出了森林火灾扑救队的配备要求。《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成立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伍……”。
部分公园涉及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以及游船等，主要参考DB11/T 3030-2022《客运索道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DB11/T 3031-2022《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和DB11/T 1322.42-2017《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等给出人员配备要求。其中，DB11/T 3030-2022《客运索道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4.2.2条明确“客运索道运营使用期间应保证每班至少有1 名持证作业人员和1 名持证安全管理人员在岗。连续循环固定抱索器索道应保证每个站台至少配备4名站台服务员，其他索道应保证每个站台至少配备2名站台服务员（滑雪索道下行侧除外）。”。DB11/T 3031-2022《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规范》4.2.2条明确“运营使用单位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要求，配备的在岗持证操作人员数量应满足实际运营需求，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至少配备1名持证操作人员；涉及水上游乐设施的，还应配备救护设施及经过专业培训的救护人员，需持证的还应取得相应的资格证。”。DB11/T 1322.42-2017《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4.3.4.1.3条明确“每艘救护船（艇）应至少配备一名救生人员；救生人员应通过相应的救生培训。”
调研发现，部分公园以前设有医务室和医务人员，现在都撤销了，仅保留了医疗急救箱，并配置了一定数量的AED设备。条款10.2.1h）主要是依据《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等的相关要求。《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二条（六）明确“配备AED等急救设施设备的公园，要及时安排专人参加由卫健部门组织的培训、取证。开园期间，至少确保1名持证人员在岗。”
公园作为开放场所，涉及的风险类型众多，依靠公园自身应急力量无法满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需要，因此10.1.2条鼓励公园与外部的应急救援力量建立协议，来补充本单位的应急能力不足。
10.2小节对公园的应急物资保障提出基本要求。结合公园调研情况，附录C给出了应急物资的参考清单，包含救生类、灭火类、防汛类、防护类等。灭火类主要参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救生类主要参考《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北京市水域游船安全管理规定》、DB11/T 1322.42-2017《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中明确“微型消防站应根据扑救初起火灾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器、水枪、水带等灭火器材；配置外线电话、手持对讲机等通信器材；有条件的站点可选配消防头盔、灭火防护服、防护靴、破拆工具等器材。”《北京市公园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二条明确“高峰时期日均客流量达到5000人的公园至少配置1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并按照高峰期客流量增加配置。”调研成果发现公园，公园有必要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且符合规模的公园也为此配备了一定比例的急救人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救助。DB11/T 1322.42《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42部分：水域游船单位》4.3.4条明确“单位应按规定配备救护船（艇）。每10艘夜航自航船应至少配备1艘救护船（艇）。”。
10.3小节对公园的应急技术保障提出基本要求。《北京市智慧公园建设指导书》中明确公园要采取智慧化手段，部分公园通过设计或改造在游船或观光车上安装卫星定位装置，设置应急广播系统等，因此条款10.3.1-10.3.4对公园的智慧建设提出要求。
条款10.3.5-10.3.7则是围绕着公园行业常规的系统性、周期性检测的要求提出的，其目的是有效保证这些子系统的安全运行。其中内容来源包括了：依据《北京市消防条例》、GB 25201-2010《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的要求，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依据《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投入使用后的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防雷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对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依据《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产品标准，应当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专业检测确定设备以及线路的状态良好。
10.4小节对公园的应急设施保障提出基本要求，包含标识标志、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等内容。公园作为开放性绿地，部分公园作为应急避难场所。避难场所由应急部门或者地震局建设，公园管理方仅负责场所标志标识、路面维护、应急水源，以及通讯设施的日常维护等工作。10.4.2条给出了避难场所日常维护的要求。
第11章对公园应急宣传和培训提出基本要求，宣传和培训是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公园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11.2和11.3条款给出了公园承担的应急宣传活动和文明游园引导等。11.4和11.7条款给出了公园内人员应急教育培训的内容和要求等。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九、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配套资金等)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局提出并归口管理，贯彻执行标准的措施建议为：
（1）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召开标准宣贯会，对涉及单位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2）配套资金：执行标准配套一定资金，对部分单位进行抽查，以达到推广、落地的目的。
（3）政策措施：对地方标准的实施建立监管机制，对违反地方标准规定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或相关处罚，以严格标准的实施。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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